
 
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

不鏽鋼內籃式脫水機 1 台 購置案規格表 

一、 不鏽鋼內籃式脫水機規格明細： 

1. 尺寸︰ 

(1) 脫水機本體之寬度、深度、高度分別為 780mm±5%、  750mm±5%、

1000mm±5%。 

(2) 內籃之直徑、高度分別不大於 550 mm、400mm。 

2. 材質︰設備本體結構為全不銹鋼(SUS304)之材質。 

3. 適用於蔬果、葉菜等農作物原料之批次脫水。 

4. 至少裝置 10 個不銹鋼彈簧。 

5. 底座配有 4 個調整腳墊及橡膠軟墊。 

6. 具配重塊以增加運轉時之穩固性。 

7. 具控制器可調整脫水時間(至少包含 0~999 秒)及轉速(至少包含 400~800rpm)。 

8. 內籃為活動式，以便更換內籃及物料。 

9. 機殼及外桶身可拆卸，以便於清洗。 

10. 底部設有排水孔，可連接水管以利於排水。 

11. 脫水機槽蓋設有蓋鎖，防止倒蓋夾手。 

12. 設有自動安全開關，若脫水機槽蓋開啟即停止運轉。 

13. 配置操作警示及峰鳴裝置。 

14. 具可擴充增設蒸氣配管之功能。 

15. 配件︰ 

(1) 塑膠內籃 2 個。 

(2) 不銹鋼內籃 1 個。 

(3) 30 孔目之脫水袋 2 個。 

16. 馬力︰2HP 馬達，3HP 變頻器。 

17. 電源︰三相 220V。 

 

二、廠商資格：一般儀器製造業、機械設備製造業、國際貿易業、機械批發業、 



 

機械器具零售業、製造輸出業等相關業者。 

三、交貨期限：廠商應於簽約日起 30 日內完成交貨、裝機、測試及教育訓練。 

四、交貨地點：花蓮區農業改良場(花蓮縣吉安鄉吉安路二段 150 號) 

五、遲延履約：逾期違約金，以日為單位，按逾期日數，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  1 �

計算逾期違約金。 

六、保固期限：1 年。 

七、交貨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：應檢附原廠製造證明文件、保固書及中文使用說

明書或操作手冊，產品如為進口商品應另檢附進口證明文件。 

八、付款方式：驗收完成後一次付清。 

九、對本規格如有疑義，請洽 陳柏翰 先生瞭解，電話 03-8521108 轉 3300。 

 


